爆破作业单位库房增储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市        区/县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增加库房数量
	炸药库房_____个
	雷管库房_____个

	库房信息
	地址
	性质
	储存品种
	核定储存量

	
	1
	（自有/租赁）
	工业炸药
	

	
	
	
	雷管
	

	
	2
	
	工业炸药
	

	
	
	
	雷管
	

	
	3
	
	工业炸药
	

	
	
	
	雷管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对申报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单位印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区）公安机关审查意见
	                                                      （印章）
                     审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公安机关审核意见
	                                                （印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公安机关审批意见
	                                                （印章）
                     审批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需提供自有或租用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包括可移动库）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以下材料：

1.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符合《爆破作业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安全评价导则》（GA/T848—2009）规定的安全评价报告（附有该评价机构安评资质文件的复印件），安全评价报告的被评单位应为承租的爆破作业单位 

2.自有仓库的提供仓库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租用仓库的提供经库房所在地公证机关鉴章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的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被出租仓库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出租人应与仓库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一致），属租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单位仓库的，还需提供经其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相关书面材料。


